115年檢察官申請轉任法官人員名冊

備註：法官遴選辦法第19條規定略以，司法院應就符合申請資格者，辦理品德調查，並得函請申請人有關機關（構）提供品德操守、素行、辦案風評、社會形象及前案紀錄等相關資料。
	序號
	經歷
(現職機關)
	職稱
	姓名
	學歷

	1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借調法務部辦事)
	檢察官
	王珮儒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

	2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試署檢察官
	吳舜弼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畢業

	3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彭毓婷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畢業

	4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劉新耀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碩士

	5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借調司法官學院辦事)
	檢察官
	蔣政寬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

	6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余佳恩
	國立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

	7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曾信傑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碩士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

	8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試署檢察官
	鄭宇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畢業

	9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李孟亭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司法組畢業

	10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試署檢察官
	陳寧君
	國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

	11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試署檢察官
	黃楷中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

	12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呂舒雯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畢業

	13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陳奕翔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畢業

	1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許怡萍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畢業

	1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鄭舒倪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畢業

	1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吳政洋
	銘傳大學法律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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